
澎湖縣政府申辦案件標準作業流程圖

業務單位 文化局

業務項目（SOP）名稱 申請團體參觀-澎湖開拓館

否（不合格）

導覽安排作業 (確認

分組路線)

行前通知
(以電話聯絡訪客及導
覽員，提醒參訪細節
及注意事項)

參訪資料整理

參訪回饋

補正後

重新送

件

5

日

3

日 電話通知申請人退

件原因
審核行政作業/結果通知

2

日

現場接待

作業天數

申請人
(需於1週前透過線上預約導覽系統，

詳填參訪需求及聯絡方式)


